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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防疫隔離請假及有無支領薪資證明(格式) 

 

請 假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請 假 事 由 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 

防疫隔離請假 

日 期 

請據實逐日填寫請假日期 

請 假 期 間 

有無支領薪資 

(1)無支領薪資     日 

(2)有支領薪資     日 

統一編號: 

單位名稱: 

負責人:  

單位電話:(   )               

單位地址: 

 

以上資料確實無訛 

特此證明 

 

 

 

 

單位印章:                 負責人印章: 

 

註：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應給薪。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已充分瞭解防疫補償金之相關內容，茲同意 

(未成年子女或受監護人姓名):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 
 

之相關資料供衛生福利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線上 申

辦相關作業程序使用。 

 

 

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親 
 

筆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 
 

號 

聯絡地址 電話 

□父：     

□母：     

□監護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父母雙方共同簽署並負擔義務。

(2)父母離婚或單一監護者，應檢具已辦妥登記之戶籍謄本，始得單獨代理。 

(3)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由取得監護權之監護

人同意之，並檢附證明文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申請 

親屬關係切結書 

本人(照顧者)已充分瞭解防疫補償金之相關內容，並願意接受衛生福利部及

地方政府調查照顧事實，茲證明 

(姓名)                (親筆簽名或蓋章)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 

與 

受照顧者(隔離或檢疫者) 

(姓名)             (親筆簽名或蓋章)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 

為          關係，為二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或民法第 1123條所定之家長、

家屬。以上資料，如有不實情事，願自行承擔民、刑及行政法所規定之所有

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切結人： 

(姓名)             (親筆簽名或蓋章)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 

中國民國        年         月         日 


